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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改 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
中建通〔2023〕78 号

关于加强承诺制审批事项事中事后
监管与信用公示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的工作部署，为规范有序推行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告知承

诺制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强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体系

建设，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领域守信联合激励、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

现就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承诺制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与信用公

示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在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中，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

事项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，相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申请人

履行承诺情况进行事中事后监管。

（二）对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相关主管部门

应当责令申请人限期整改。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

件的，行政审批部门应该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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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信用监管

（一）对违反承诺的申请人，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不诚信

信息，将申请人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告知承诺失信名单，报送至信

用中山，通过信用中山网、各主管部门门户网站或其他适当方式

向社会公示。

（二）因违反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承诺制被列入失信名

单的，取消其“以告知承诺制申请办理工程建设项目事项审批”

的资格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3 年 5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赞雄，8833369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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